
福建医科大学

关于聘请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和专聘教授的

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加大我校开放式办学的步伐，拓展我校与国内外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在教育、科技、医疗、文化、人才和管理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根据教学、科研、医疗以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充分利用并大力引进国内外高层次人才资源，扩大我校在国内外的影响，带动我校各项事业的发展，特制订本暂行办法。
一、基本条件

1、名誉教授

对我校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之一者可聘为名誉教授：国际知名学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一级学会的主要负责人；在医学、生命科学领域取得公认的重要研究成果的知名学者。

2、客座教授

对我校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之一者可聘为客座教授：在国外大学任教或在医疗、科研机构工作并获得助理教授、主治医师、助理研究员或相当于以上技术职务的，且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和影响的人士；在国内大学已具备教授职称，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士；在相关学科领域中取得被国内外同行专家公认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知名度的人士。

3、专聘教授

符合上述客座教授的基本条件，年富力强，愿意并且能够对我校的教学科研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并承担一定的教学科研工作量者。

二、聘请程序

1、本人自愿。

2、由学校相关部门、院（系）书面提名，协助提供个人简历及有关资料，并填写《福建医科大学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和专聘教授登记表》，报人事处审核。

3、由人事处组织有关专家评议议定并提交校务会审议。在海外、境外有成立校友会的国家和地区，由校友会提名推荐报校办公室提交校务会审议。

4、校务会审议通过后，人事处将有关材料转校办公室，由办公室办理有关手续（经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处会稿）。

5、校长签发聘书。

6、校办公室负责聘后管理。

三、聘请期限

名誉教授为终身荣誉。客座教授和专聘教授的聘期为五年，五年后根据具体情况，可以续聘。

四、其他事项

(一) 受聘为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的专家学者，可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和具体情况，力所能及地积极参与以下各项工作：

1、对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提出建议和意见，参与制订学校的发展计划。

2、参与学校各项的教学活动；或作为导师或导师组成员，单独或以合作的方式为学校相关学科培养研究生；客座教授在任期内一般应为学校作2次以上的专题学术讲座。

3、使用学校图书馆、实验室以及有关仪器设备，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参与审核科研项目，协助学校相关科、室、所向国内外有关机构申请科研经费。

4、积极为学校引进人才、科研项目和仪器设备；引进、争取各项办学资金（如奖学、奖教基金）。

5、为学校急需培养的教师、医师或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联系提供出国进修学习、参观考察的机会。

6、向学校捐赠一定数量的学术参考书籍、杂志或有价值的信息资料。

(二) 受聘为专聘教授的专家学者，除上述各项外，还有：

1、任期内每年承担学校一定的教学工作量；

2、任期内作为导师或导师组成员，单独或以合作的方式为学校相关学科培养研究生2名；

3、任期内每年至少为学校作1次的专题学术讲座；

4、与学校教师、科技人员合作申报并开展1项科研课题，每年在校从事具体科研的时间至少有4周；

5、学校付给一定的工作报酬。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此前制订的《福建医科大学关于在港澳台地区及国外校友中聘请客座教授的规定》停止实行。

福建医科大学

2002年12月5日
福   建   医   科   大   学

名誉教授  客座教授  专聘教授

登   记   表

姓      名                     
现工作单位                     

拟 聘 称号                     
申 请时间                    
简  明  情  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任  职

单  位
	
	现任职务
	

	联 系 地 址
	

	联 系 电 话
	办公：                            住宅：           

	E-Mail
	
	传 真
	

	毕 业 院 校

毕 业 时 间
	

	最 高 学 历

或 学 位
	
	现从事专业
	

	现 职 称 及

提 定 时 间
	

	学习及工作简历



	发表论文、出版专著、获得研究成果及专利情况（代表性成果）

	题目或名称
	论文发表的刊物、时间、主办单位、刊号

专著出版的出版社、时间、书号

科研成果获得的等级、时间、授予机构

专利获得的国别、专利号、时间
	本人为
第几完成者

	
	
	

	有关部门、院（系）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人事处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校 务 会 意 见：

校 长 （签 名）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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